
B02
2010年 10月 20日 星期三
编辑：梁敏 美编：刘冰霖 组版：左晓明

今日泰山·政务

泰安市首批公租房开建
共 648套，位于京沪高铁新区 A区，明年底竣工

本报泰安 10 月 19 日讯(记者 曹
剑 通讯员 马鑫) “外来人员、新就
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很快就可以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了。”19 日，泰安市房管
局的工作人员兴奋地说道。当天上午，
泰安市首批公共租赁住房工程在京沪
高铁新区 A 区奠基开工，泰安市公共
租赁住房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19 日上午 10 时，记者跟随泰安市
房管局工作人员来到京沪高铁新区 A
区，这里是泰安首批公共租赁住房的建
设工地。记者在工地见到，数十辆大卡
车、挖掘机整装待发，大量身着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列队等候。10
点 30 分左右，工地启动奠基仪式，泰安
市首批公租房正式开工建设。

据泰安市房管局住房保障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此次开工建设的 2 栋住宅
楼是公共租赁住房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约 4 . 2 万平方米，共计 648 套住宅，将于
2011 年底前竣工。按照泰安市三年住房
保障工作任务安排，3 年内泰安市将建
设公共租赁住房 2730 套，经济适用住
房 3270 套，新增廉租住房 6200 套，确保
累计发放租赁租金补贴达到 3500 户。

“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可缓解中等
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
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难问题，又可以通
过增加住房供应，分流部分新就业人
员、进城务工人员的购房需求，缓解需
求过热带来的房价虚高。”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公共租赁住房将外来人
员、新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公
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在住房保障领域
打破了户籍限制，从而使得异地来泰人
员有房可租，有房可住。

记者了解到，由于目前公共租赁住
房刚刚开工建设，针对如何申请公租
房、何时开始申请等政策性问题，相关
部门正在商讨研究。

公租房到底在什么地
方？到底会建成什么户型？
19 日，记者从房管部门了解
到，泰安市首批公租房工程
建在京沪高铁新区，户型为
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建筑面
积为60 平方米左右。

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介
绍，在经过了认真的住房规
划和地质勘察后，首批公租
房工程建设选在京沪高铁新
区 A 区。工程所在地西邻京
沪高铁，经泰山大街与京沪

高铁高架桥交汇处向南两千
米左右路东。“公租房建设
工地靠近京沪高铁，与高铁
新站相距不到一千米，新区
前一条道路现已进入绿化阶
段，马上通车。交通条件很
便利。”工作人员说。

对于配套设施问题，工
作人员表示，由于公租房刚
刚开工，配套设施的建设方
案还不是很完善，相关部门
会尽快完善。

据了解，在公租房建设

运作中将遵循四个原则：其
中包括公租房不全是由政府
投资筹建，住房困难职工较
多的企业，经批准也可投资
建设面向内部职工的公租
房；公租房可以新建，也可
以改建或收购；按照要求，
公租房既可是成套住房，也
可是集体宿舍。“公租房的
租金标准相对较低，要求不
得高于同地段住宅市场租金
的 60％ 。”工作人员介绍
道。

户型：一室一厅一厨一卫
租金：不高于同地段住宅市场租金的 60%

19 日，记者从泰安市房管部
门了解到，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
象主要为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
庭、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
中的住房困难群体。

泰安市市区内供应对象标准
具体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应具有泰山区、岱岳区、泰安高
新区和泰山景区范围内城镇常住
户口(非农村经济组织成员)，人均
年实际收入低于 11000 元，且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2 平方米的家
庭；新就业职工住房困难人员，应
具有泰山区、岱岳区、泰安高新区
和泰山景区范围内城镇常住户口
(非农村经济组织成员)，年满 18 周
岁，且在市区有固定工作，年实际
收入低于11000 元的无房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须是已取得泰
安市市区《暂住证》，且连续缴纳社
会保险金三年以上并与就业单位
签订劳动或工作合同的进城务工
及外地来泰无住房人员。县(市)公
共租赁住房的供应范围和供应对
象的收入线标准、家庭财产标准和
住房困难标准，由县(市)人民政府
根据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
住房水平，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住房价格水平合理确定。
(记者 曹剑 通讯员 马鑫 王倩)

市区内供应对象：
实际收入
需低于 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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